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5 學年度第一次學校總務研習實施計畫 

--總務人員專業研習與經驗交流 

一、依據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5 學年度總務諮詢輔導團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增進學校總務人員對政府推動各項重大政策之了解。 

（二）提昇學校總務人員或採購人員工作專業知能及實作能力。 

（三）增進學校總務人員熟悉採購標案管理系統相關填報知能及效率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（二）協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總務諮詢輔導團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臺南市安南區長安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民小學 

四、辦理方式：演講、討論、經驗交流、分組討論、綜合座談 

五、參加對象： 

1. 本市各公立高、國中小及各公立專設幼兒園總務同仁踴躍參加。 

2. 105 學年度新任總務主任或承辦採購人員務必報名參加。 

3. 本市教育局總務諮詢輔導團輔導員踴躍參加。 

4. 名額上限：350 人，高、國中不限一校 1 人，國小限一校 1 人，依報名先

後錄取，額滿為止。 

六、報名方式：請於 105 年 10 月 12 日前至臺南市教育局資訊中心學習護照上報

名，網址 http://e-learning.tn.edu.tw/ 

七、辦理日期：105 年 10 月 13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8 時 50 分至下午 16 時 30 分 

八、地點：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民小學演藝廳（臺南市安平區怡平路 6 號） 

九、研習內容如課程配當表（如附件一）。 

十、研習須知： 

1.研習當日提供便當，請上網報名時登記葷食或素食，請自備免洗餐具及茶

杯。 

2.本次研習場地(新南國小)並不提供校內停車空間，請請盡量共乘汽車或騎

機車，車子請遵從學校引導人員指揮停放或於鄰近地區合法停車以免遭拖

吊。 

十一、預期成效： 

1.學校總務人員能對政府推動各項重大政策有了進一步了解。 

2.提升本市各國中小總務人員熟悉採購相關知能及效率。 

十二、經費來源：所需費用由長安國小 105 年度業務費--「臺南市學校總務人員

研習」項下支付。 

十三、獎勵：本活動結束後，相關工作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四、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（附件一） 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5 學年度第一次學校總務研習 

課程配當表 

辦理日期：105 年 10 月 13 日（星期四） 

課程名稱 時間配當 主持人、講師 

報到 08：50～09：10 
長安國小 

新南國小 

開幕式 09：10～09：20 

教育局長官 

總務諮詢輔導團李添旺校長 

長安國小張隆慶校長 

教育局工作報告 09：20～10：00 教育局長官 

採購契約注意事項與分享 10：00～11：00 
開元國小 

總務主任許家誠 

休息 11：00～11：10 長安國小 

招標須知及補充說明填寫注

意事項與分享 
11：10～12：10 

學東國小 

總務主任楊爵光 

午餐與休息 12：10～13：20 
長安國小 

新南國小 

分組

活動 

如何辦好採購業務

(105 學年度新進總務

人員參加)(視聽教室) 
13：30～15：30 

長安國小 

總務主任金松 

分組討論(非初任總務

人員)(演藝廳) 

總務諮詢服務團 

綜合座談 15：30～16：30 
教育局長官 

總府諮詢服務團李添旺校長 

賦歸 16：30～ 
長安國小 

新南國小 



 


